
大环评审〔2024〕6-17号
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

关于弥渡县毗雄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弥渡县水务局：

你单位报批的《弥渡县毗雄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我局收悉，经审查相关资料，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地点弥渡县弥城镇、红岩镇、新街镇、寅街镇、苴力镇，建设性质：新建。项目罐区面积15.4万亩，灌溉面积13.2万亩，灌溉水源分为15个片区，分别为大坝水库、巴冲箐水库、章岗大海水库、桑木箐水库、石牌村水库、栗树营水库、北沟箐电站、郑家箐水库、松毛箐水库、黄龙箐水库、蒙化箐水库、玉龙桥海水库、后海水库、水淹田水库、上村水库。在原有输水渠道上新建节制闸16座、取水闸16座、调节池15座、输水管道93.442km等设施。项目总投资10732.6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5.19万元，占总投资的1.07%。项目代码：2309-532925-04-01-533137。
蒙化箐水库灌溉片区工程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新增输水量。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以降低或得到有效控制，我局同意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述的地点、性质、规模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本《报告表》应作为该项目环境保护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的依据。项目建设和运行要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对照环评《报告表》，认真落实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保措施，把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加强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施工场地须采取洒水抑尘等措施，施工期物料运输和物料堆放采取封闭遮盖等有效防尘措施；加强燃油机械设备与车辆运输管理，减少废气污染物排放。距离居民区较近的施工点，应设置施工围挡，减少施工扬尘对周围居民的影响，禁止夜间施工。
（三）加强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定期维护保养；合理安排施工及运输时间，在居民区等敏感点附近施工时，应采取设置防护围挡降噪等措施，控制施工期噪声对周围居民影响。

（四）加强施工期水污染防治。各施工片区产生的废水，设临时沉淀池收集，回用于施工用水或施工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物料堆场应尽量远离水体，粉状物料堆场应配有蓬布等遮盖物，防止雨水冲刷影响环境；生活污水依托附近民房现有设施进行处理，不外排。
（五）合理处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产生的固体废物合理处置。临时建筑物拆除、施工废料等，尽量回收利用,木材、钢材外售废品回收站，禁止随意倾倒；废弃混凝土凝块、沉淀池沉渣均用于场地回填；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六）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合理规划布局，尽量减少施工占地及施工活动造成对地表植被的影响，避开雨季带水施工，防止水土流失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施工结束后须对临时占地进行植被恢复。

（七）落实运营期噪声防治措施。泵房采用隔音吸声、门窗密封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加强泵房内泵机等产噪设备的维护和保养，避免非正常运转，增加噪声影响。

（八）落实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优化水旱种植布局，减少灌区内化肥施用量，采取农田径流截蓄净化和调蓄回用，实现农田退水不排放，削减农田面源污染负荷，减少灌溉退水对地表水的影响。
三、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止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均须另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按规定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建设单位应切实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项目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试行）》的相关要求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五、请你单位在接到批复1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弥渡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请弥渡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环境保护现场监督检查工作。

                       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弥渡分局）
                               202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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